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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各相关单位：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已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4月28日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策部署，加快解决饮用水水源地突出环境问题，切实保障饮用水安全，根据《环境保护部、水利部关于印发〈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环环监〔2018〕25号）、《云南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以及《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昆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精神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在2016年—2017年开展长江经济带地级以上城市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执法专项行动，对排查发现问题整改并销号的基础上，2018年继续开展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全面完成县级以上城市（包括县级人民政府驻地所在镇）地表水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定、保护区边界标志的设立、保护区内环境违法问题的整治（简称“划、立、治”）等工作，确保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得到保持和改善，努力提高饮用水水源环境安全保障水平，实现保护水源保护区的目标。

二、工作范围
此次专项行动排查整治范围包括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和屏山街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源地类型为地表水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用和备用），包括河流型和湖库型水源地，不包括地下水型水源地。
三、工作任务
通过落实“划、立、治”等重点任务，定期开展水质监测，确保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得到保持和改善，努力提高饮用水水源地环境安全保障水平。

（一）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重点检查是否依法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并按程序报省、市人民政府批准。尚未完成保护区划定或保护区划定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限期划定或调整，并按程序报省、市人民政府批准。
（二）设立保护区边界标志。重点检查是否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边界设立明确的地理界标和明显的警示标志。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限期整改。

（三）整治保护区内环境违法问题。重点检查饮用水水源一、二级保护区内是否存在工业排污口、违法建设项目、违法网箱养殖、农业面源污染（包括畜禽养殖）、生活面源污染等问题，保护区内环境违法问题全部限期清理整治到位。

（四）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矢量边界信息情况。重点检查是否按要求制作了水源地保护区矢量边界信息。对于尚未制作或未按相关要求规范制作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矢量边界信息，要组织技术单位，按要求绘制并上报保护区矢量边界信息。
四、时间安排
2018年3月底前，完成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排查，建立问题清单。

2018年4月起，推进水源地存在问题的整治工作，每月20日前做好信息报告和信息公开。

2018年12月底前，完成县级及以上城市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整治。

五、任务分工
县环保局、县水务局根据各自职责，牵头相关职能部门开展专项排查和问题整改工作，重点整改各水源地“划、立、治”工作是否到位，重大问题及时向县人民政府报告。

县环保局负责牵头汇总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清单及清理整治进展情况等信息，核查整改情况，适时开展现场检查，于每月23日前报送整治进展情况。

县城管局牵头开展水源保护区内的生活面源污染排查整治工作，重点排查整治水源保护区内的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定期报送整治进度情况至县环保局汇总。

县农业局牵头开展水源保护区内的农业面源污染排查整治工作，包括水源保护区内的畜禽养殖和网箱养殖排查整治，定期报送整治进度情况至县环保局汇总。

县水务局牵头开展桂花箐水库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和备用水源地矢量边界信息制作，保存排查、整改等工作材料，完善水源地基础信息档案，汇总桂花箐水库水源地保护区和备用水源地环境问题清单，制定整改方案，定期报送整治进度情况到县环保局汇总。

县云龙水库保护管理局牵头开展云龙水库水源保护区保护区矢量边界信息制作，保存排查、整改等工作材料，完善水源地基础信息档案，汇总云龙水库水源地环境问题清单，制定整改方案，定期报送整治进度情况至县环保局汇总。

县科信局负责在县人民政府网站开设“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专栏，公开全县水源地排查情况，并每月公开全县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清单及清理整治进展情况等内容。

各职能部门要全面、深入、细致开展专项排查，对环境违法问题科学制定整改措施，依法处理、分类处置、精准施策，积极稳妥解决难点问题。涉及水源地保护区划定或调整的，及时上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或调整方案。加强协调配合，将根据各自职责，协同推动排查整治工作有序开展。

六、工作措施
（一）全面摸底排查，建立问题清单。开展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排查，逐一核实水源地基本信息，查清水源保护区划定、边界设立以及违法建设项目等环境违法问题，建立问题清单。

（二）制定整改方案，实施清理整治。按照“一个水源地、一套方案、一抓到底”原则，制定环境违法问题整改方案，明确具体措施、任务分工、时间节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等。按照整改方案，如期完成各项整治任务。

（三）按时信息报送，完善档案资料管理。各职能部门明确一名联络员，于4月28日前将联络员信息报送至县环保局，县环保局安排专人负责此次专项行动信息报送工作，相关材料汇总后，报县政府审核后分别报送昆明市环境保护局、昆明市水务局。于2018年3月31日前报送问题清单（样式见附件1）及水源地保护区矢量边界信息。针对排查存在问题的饮用水水源地，从2018年4月起至问题整改完成并销号止，每月23日前报送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样式见附件2），2018年4月23日前一并报送饮用水水源地整治方案。按要求组织完成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矢量边界信息制作，保存排查、整改等工作材料，完善水源地基础信息档案，并将水源地矢量边界信息按照要求报送。

（四）逐一核查销号，按时按质完成整改。建立问题清单整改销号制度，整改完成一个，销号一个，并报省、市人民政府备案。2018年12月20日前，分别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工作总结报送昆明市环境保护局和昆明市水务局。

七、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要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明确职责分工，细化工作措施，构建政府统领、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有序推进排查整治工作。

（二）严格责任落实。要勇于担当，敢于碰硬，做到排查无盲区、整治无死角、环境违法问题全部按期清零。适时开展督查督办，对履职不力、弄虚作假、进展迟缓等问题突出的，以及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出现恶化的，采取通报批评、公开约谈等措施；情节严重的，移交有关部门按不同情形实行问责。对工作成效突出的，予以通报表扬。

（三）建立整治标准。根据实际情况和水源地环境保护需要，依法依规开展水源地保护区“划、立、治”工作。未划定保护区或保护区划定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参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338-2018），按法定程序予以划定或调整；未设立保护区界标和警示牌或设立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参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技术要求》（HJ/T433-2008）予以设立或纠正；一、二级保护区内存在环境违法问题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773-2015）予以清理整治。

（四）强化信息公开。要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开设“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专栏，从2018年3月起，每月月底前按公开要求及频次，分别公开水源地排查情况、整治方案、问题清单和整治进展情况等内容，接受社会监督。可邀请媒体、公众等参与执法检查，公开曝光典型违法案件。

（五）健全长效机制。要以专项行动为契机，健全水源地日常监管制度，强化部门合作，完善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协调联动机制，防止已整改问题死灰复燃，切实提高饮用水水源环境安全保障水平。

附件：1.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排查情况统计表

2.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清理整治进展情况统计表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4月28日印发

附件1
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排查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问题序号
	所在地
	水源地名称
	保护区类型
（一级/二级）
	问题类型
	问题具体情况
	具体整治措施
	计划完成整治时间
	备注

	
	
	
	
	
	
	
	
	

	
	
	
	
	
	
	
	
	

	
	
	
	
	
	
	
	
	


填表人：                                           联系方式：
备注：1.请使用Excel格式制表，请勿改变表格格式（如加减列、合并单元格、变更填写表格内容顺序等）。
2.所在地：按XX州（市）XX县（市、区）样式填报。
3.每个具体的环境问题单列一行。若同一个水源地同时涉及多种类型环境问题（如排污口和工业企业），按保护区一级内、二级内各种问题类型分别填报；若同一个水源地同时涉及相同类型的多个环境问题（如3条交通穿越），按保护区一级内、二级内相同问题类型不同问题内容分别填报。
4.保护区类型：按问题所在位置填写一级/二级。
5.问题类型：排污口、工业企业、码头、旅游餐饮、交通穿越、农业面源污染、生活面源污染、其他问题（未划定保护区或保护区划定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未设立保护区界标和警示牌或设立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未制作保护区矢量边界信息等）。
6.问题具体情况：详细填写问题有关情形描述。其中，生活面源污染请详细说明涉及居民人数、生活污水和垃圾收集处理情况等。
附件2

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清理整治进展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问题序号
	所在地
	水源地名称
	问题具体描述
	整治进展情况
	是否完成整治
	备注

	
	
	
	
	
	
	

	
	
	
	
	
	
	

	
	
	
	
	
	
	


填表人：                                    联系方式：
备注：1.请使用Excel格式制表，请勿改变表格格式（如加减列、合并单元格、变更填写表格内容顺序等）。
2.所在地：按按XX州（市）XX县（市、区）样式填报。
3.整治进展情况：详细填写整治措施以及取得的成效。
4.本表相关信息务必与附件1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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